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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大股東增持股份計劃實施結果

茲提述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5年9月2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本行大股
東青島國信產融控股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國信產融控股」）增持股份計劃。

本行於2025年11月6日收到國信產融控股出具的《增持股份計劃實施結果告知函》，現將有
關情況公告如下：

一、計劃增持主體的基本情況

1. 計劃增持主體為青島國信產融控股（集團）有限公司。本次增持計劃實施前，國
信產融控股持有本行654,623,243股A股，佔本行股份總數的11.25%；其一致行
動人青島國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行217,847,280股H股，佔本行股份總數
的3.74%；其一致行動人青島國信資本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本行650股A股，佔本
行股份總數的0.00001%。綜上，本次增持計劃實施前，國信產融控股及其一致
行動人合計持有本行股份872,471,173股，佔本行股份總數的14.99%。

2. 計劃增持主體在本次增持計劃公告前的12個月內沒有披露增持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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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計劃增持主體在本次增持計劃公告前6個月不存在減持情況。

二、增持計劃的主要內容

1. 本次擬增持股份的目的：基於對本行股票長期投資價值的認可，支持本行長期
發展。

2. 本次擬增持股份的區間：國信產融控股計劃通過二級市場交易的方式增持本行
股份，增持後國信產融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的合計持股比例將達19.00%至
19 .99%之間，擬增持本行股份的數量不少於233 ,396 ,500股，且不超過
291,017,736股。

3. 本次增持計劃的實施期限：自本次增持計劃公告披露之日起6個月內。增持計劃
將避免在本行定期報告靜默期、重大事項敏感期等期間實施。增持計劃實施期
間，本行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，增持期限將予以順延實施。同時，根據金融監
管相關法律法規規定，本次增持還將在取得金融監管批覆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。

4. 本次擬增持股份的方式：通過二級市場交易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於集中競價交
易、大宗交易、港股通等）增持本行股份。

5. 本次增持不基於計劃增持主體的特定身份，如喪失相關身份時將繼續實施該增
持計劃。

6. 本次增持股份存在鎖定安排：根據《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》，國信產融控
股作為本行主要股東，本次增持股份將自取得股份之日起5年內不轉讓。

7. 相關承諾：國信產融控股承諾在增持期間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本行股份，並將
在上述實施期限內完成增持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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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其他事項：增持本行股份事宜，已事前經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即國家金融監督
管理總局青島監管局審批。

三、增持計劃實施情況

本行於2025年11月6日收到國信產融控股出具的《增持股份計劃實施結果告知函》，國
信產融控股於2025年9月15日至11月5日（包括首尾兩日），通過港股通渠道累計增持
本行H股股份243,000,000股，佔本行股份總數的4.18%，增持金額合計人民幣
95,679.37萬元（不含交易稅費），在本行定期報告靜默期、重大事項敏感期內未增持
本行股份，資金來源為自有資金。增持完成後國信產融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的合計
持股比例已達增持計劃的目標區間範圍，本次增持計劃實施完畢。

本次增持完成後，國信產融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本行1,115,471,173股股
份，合計持股佔本行股份總數的19.17%。

本次增持計劃實施前後，國信產融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持有本行股份情況如下：

股東名稱 股份種類

增持前持有股份 增持後持有股份

股數（萬股）
佔總股本

比例 股數（萬股）
佔總股本

比例

青島國信產融控股
（集團）有限公司

A股 65,462.3243 11.25% 65,462.3243 11.25%

H股 – – 24,300.0000 4.18%

合計 65,462.3243 11.25% 89,762.3243 15.42%

青島國信金融控股
有限公司

H股 21,784.7280 3.74% 21,784.7280 3.7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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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名稱 股份種類

增持前持有股份 增持後持有股份

股數（萬股）
佔總股本

比例 股數（萬股）
佔總股本

比例

青島國信資本投資
有限公司

A股 0.0650 0.00001% 0.0650 0.00001%

合計持有股份 87,247.1173 14.99% 111,547.1173 19.17%

其中：無限售條件股份 87,247.1173 14.99% 111,547.1173 19.17%

有限售條件股份 – – – –

註： 以上總數與各分項數值之和尾數不符的情況，為四捨五入原因造成。

四、其他相關說明

1. 本次增持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》等法律法規、
部門規章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業務規則等有關規定。

2. 本次增持不會導致本行股份分佈不符合上市條件，不會影響本行的上市地位，
不會導致本行無控股股東、無實際控制人的狀態發生變化，不會對本行的公司
治理及持續經營產生重大影響。

3. 目前本行經營情況正常，本次增持為增持主體的個體行為，不構成對投資者的
投資建議，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。

承董事會命
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景在倫
董事長

中國山東省青島市
2025年1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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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景在倫先生、吳顯明先生、陳霜女士及劉鵬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周雲傑先生、Rosario Strano先生、譚麗霞女士、Giamberto Giraldo先生及鄧友成先生；獨
立非執行董事邢樂成先生、張旭先生、張文礎先生、杜寧先生及范學軍先生。

*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之認可機構，並不受限
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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